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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「友善⽗⺟原則」？在決定未成年⼦⼥的親權時，法院是否落實這個
原則？

⽂:蕨類爸爸（進階會員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2-11-08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「友善⽗⺟原則」？

⽗⺟離婚時，未成年⼦⼥的權利義務將由誰來⾏使負擔？如果雙⽅無法達成共識，恐怕就必須進⼊法院，由法
官決定⼦⼥的親權歸屬[1]。這種未成年⼦⼥的親權爭訟事件，法院必須依據⺠法第1055條之1[2]，以「未成
年⼦⼥最佳利益」作為判斷親權歸屬的標準。

什麼是⼦⼥的最佳利益？除了必須審酌⼀切的情形，條⽂也列出⼀些法院審理時應該注意的事項[3]，例如⼦⼥
的意願、⽗⺟保護教養⼦⼥的意願等[4]；2013年⽴法院再針對應該注意的事項，修法增訂第1項第6款，規定
法院應注意「⽗⺟之⼀⽅是否有妨礙他⽅對未成年⼦⼥權利義務⾏使負擔之⾏為[5]」，俗稱友善⽗⺟、善意⽗
⺟、良善⽗⺟原則。

這款的⽴法理由是「有鑑於⽗⺟親在親權酌定事件中，往往扮演互相爭奪之⾓⾊，因此有時會以不當之爭取⾏
為（例如：訴訟前或訴訟中隱匿⼦⼥、將⼦⼥拐帶出國、不告知未成年⼦⼥所在等⾏為），獲得與⼦⼥共同相
處之機會，以符合所謂繼續性原則，故增列第1項第6款規定，供法院審酌評估⽗⺟何⽅較為善意，以作為親
權所屬之判斷依據。[6]」也就是為了因應訴訟，雙⽅常會爭搶⼦⼥，創造出客觀上⾃⼰是「主要照顧者」、具
有照顧⼦⼥的「繼續性」，不要再任意更動⼦⼥的⽣活環境，以達到「最⼩變動」，避免⼦⼥適應不良等；⽤
這些親權酌定原則或實務優勢的表象（俗稱「先搶先贏」亂象，圖1），影響法院判斷。因此，修法增加這款
來遏⽌這類傷害孩⼦、增加衝突的⾏為，保障⼦⼥與任⼀⽅⽗⺟都可以維繫親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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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：不友善的⽗⺟
資料來源：作者提供。

⼆、法院實務如何適⽤友善⽗⺟原則

（⼀）友善⽗⺟原則是法院決定親權的重要參考因素嗎？

作為未成年⼦⼥最佳利益的參考因素之⼀，修法7年多來，從國內研究來看[7]，法院少有選擇「友善⽗⺟原
則」作為優先考量的因素，也就是2013年的修法，對法院裁判模式的影響似乎並不顯著。國內研究進⼀步指
出[8]，「⼦⼥的主要照顧者」才是法院裁判最優先考量的；⽽審理只考量特定因素，是不是造成這些年來，爭
搶孩⼦、阻擾對⽅探視等亂象仍然不⽌[9]，「先搶先贏」⽂化未⾒減緩趨勢[10]？

另外，就筆者本⼈、所認識的當事⼈與法律⼯作者的主觀感受，也有不少⼈認為友善⽗⺟原則並未落實，或者
法院應該綜合判斷「⼦⼥最佳利益」時，這個原則沒有被多數法院作為重要參考因素。

（⼆）少數落實友善⽗⺟原則的法院實務⾒解

「友善⽗⺟」條款的增列，雖是⽴法者善意，但實務上，照顧⽅是否阻擾探視、離間孩⼦，舉證責任仍在無法
探視的⼀⽅；但因為孩⼦已經被照顧⽅帶離與控制，探視⽅很難舉證。在相對少數的個案中，法院除了審酌⼦
⼥的主要照顧者，尚且運⽤「友善⽗⺟」原則，認定⽬前的照顧⽅阻擾⼦⼥與他⽅維繫親情，將影響⼦⼥的⼈
格發展，照顧⽅的不友善不適合擔任⼩孩的親權⼈，應由他⽅擔任，以符合未成年⼦⼥的最佳利益。

例如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5年度家親聲字第19號⺠事裁定[11]，在A、B爭奪⼩孩X、Y的親權事件中，法院認



定A不但本來就是未成年⼦⼥X、Y的主要照顧者，過去照顧情況良好；加上雙⽅分居後，B就積極阻撓A探視
未成年⼦⼥，並灌輸未成年⼦⼥反抗、醜化A的觀念，即使法官多次勸告B要當個友善⽗⺟，B依然故我，繼續
阻撓A與未成年⼦⼥會⾯交往。法院因此認為，B不是友善⽗⺟，為了保障未成年⼦⼥與⽗⺟雙⽅親情維繫的
利益，並確保未成年⼦⼥⼈格健全發展，將X、Y的親權判給A，以符合未成年⼦⼥最佳利益[12]。

三、結論

雖然法律、社政、諮商輔導相關⼯作者常呼籲「不要阻⽌對⽅探視⼦⼥，否則會遭法院依友善⽗⺟原則、推定
訴訟的不利益，將親權酌定給予對⽅」。但實務上友善⽗⺟原則似乎不是法院進⾏親權酌定的重要判斷因素，
筆者認為可能因為主要照顧者、繼續性、最⼩變動等原則的認定，對法院較為客觀與簡便；況且當事⼈較難舉
證他⽅的不友善⾏為；⽽我國也不像國外對離間⼦⼥定有刑事責任，藉此抑制偏執當事⼈的惡質⾏為，以保障
未成年⼦⼥的利益[13]……等等。

因此，當友善⽗⺟原則沒有被視為達成未成年⼦⼥最佳利益的重要⽅式，⽽被優先落實，再加上這些既定的系
統因素，是否⼜讓下⼀輪進⼊家事法院（庭）的當事⼈繼續追求「先搶先贏」策略，導致悲劇不斷重演？

註腳
   ⺠法第1055條第1項：「夫妻離婚者，對於未成年⼦⼥權利義務之⾏使或負擔，依協議由⼀⽅或雙⽅共

同任之。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，法院得依夫妻之⼀⽅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⼈之請
求或依職權酌定之。」

[1]

   ⺠法第1055條之1：「
I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，應依⼦⼥之最佳利益，審酌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⼀、⼦⼥之年齡、性別、⼈數及健康情形。
⼆、⼦⼥之意願及⼈格發展之需要。
三、⽗⺟之年齡、職業、品⾏、健康情形、經濟能⼒及⽣活狀況。
四、⽗⺟保護教養⼦⼥之意願及態度。
五、⽗⺟⼦⼥間或未成年⼦⼥與其他共同⽣活之⼈間之感情狀況。
六、⽗⺟之⼀⽅是否有妨礙他⽅對未成年⼦⼥權利義務⾏使負擔之⾏為。
七、各族群之傳統習俗、⽂化及價值觀。
II 前項⼦⼥最佳利益之審酌，法院除得參考社⼯⼈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，並得依囑託
警察機關、稅捐機關、⾦融機構、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、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⼈⼠就特定事項
調查之結果認定之。」

[2]

   另外，學者也有提出其他決定親權的參考標準，例如襁褓原則、尊重⼦⼥意願原則、⼿⾜不分離原則、同
性別親權⼈優先原則等等。本⽂以探討友善⽗⺟原則為主，相關整理則可參考曾鈞玫（2017），〈離婚
事件中親權酌定之實務考察〉，《全國律師》，第21卷第10期，⾴70-72的整理。

[3]

   ⺠法第1055條之1第1項第2款、第4款：「法院為前條裁判時，應依⼦⼥之最佳利益，審酌⼀切情狀，尤
應注意下列事項：……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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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⼦⼥之意願及⼈格發展之需要。……
四、⽗⺟保護教養⼦⼥之意願及態度。」

   ⺠法第1055條之1第1項第6款：「法院為前條裁判時，應依⼦⼥之最佳利益，審酌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
下列事項：……六、⽗⺟之⼀⽅是否有妨礙他⽅對未成年⼦⼥權利義務⾏使負擔之⾏為。」

[5]

   ⺠法第1055條之1第1巷第6款⽴法理由。[6]

   ⿈詩淳、邵軒磊（2018），〈酌定⼦⼥親權之重要因素：以決策樹⽅法分析相關裁判〉，《臺⼤法學論
叢》，第47卷第1期，⾴326-329。

[7]

   ⿈詩淳、邵軒磊（2018），〈酌定⼦⼥親權之重要因素：以決策樹⽅法分析相關裁判〉，《臺⼤法學論
叢》，第47卷第1期，⾴333-334。

[8]

   現代婦⼥基⾦會（2018），《【新聞稿】探視有愛 合作無礙！》：「……『影響分居親⼦探視因素』調
查共回收，共回收183份與未成年⼦⼥同住的⽗/⺟ (簡稱同住⽅) 問卷，及144份沒有與未成年⼦⼥同住
的⽗/⺟（簡稱探視⽅）問卷，發現在訴訟中未與孩⼦同住的⼀⽅，竟有超過半數探視受阻，甚⾄幾乎看
不到⾃⼰孩⼦。在探視困難度⽅⾯，同住⽅⽗⺟有⾼達64.8%⾃認沒有困難，但卻有52.5%的探視⽅⽗
⺟認為是⼗分困難的，44.3%的探視⽅甚⾄認為對⽅不願意讓⾃⼰和孩⼦⾒⾯。」

[9]

   施慧玲、紀冠伶（2018），〈離婚訴訟「先搶先贏」的實務經驗敘事分析兼論幼年⼦⼥最佳利益的司法
裁量基準〉，《法令⽉刊》，第69卷第8期，⾴78。

[10]
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5年度家親聲字第19號⺠事裁定：「相對⼈本係未成年⼦⼥丙○○、丁○○之主要照
顧者，以往照顧情況良好，有相當依附關係，且兩造分居後，聲請⼈即積極阻撓相對⼈探視未成年⼦⼥，
並灌輸未成年⼦⼥反抗、醜化相對⼈之觀念，於本案審理期間，本院、程序監理⼈及家事調查官屢屢曉諭
勸告聲請⼈應為友善⽗⺟，聲請⼈仍不予理會、依然故我，繼續阻撓相對⼈與未成年⼦⼥會⾯交往，……
為保障未成年⼦⼥與⽗⺟雙⽅親情維繫之利益，並確保未成年⼦⼥⼈格發展之健全，本院認為對於未成年
⼦⼥丙○○、丁○○權利義務之⾏使或負擔，酌定由相對⼈任之，符合未成年⼦⼥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最佳利
益。」

[11]

   其他類似裁判例如臺灣基隆地⽅法院109年度婚字第50號⺠事判決：「於原告積極要求與未成年⼦⼥會
⾯交往下，被告於本院暫時處分前持續阻撓、限制原告與未成年⼦⼥會⾯交往，被告此舉無異同時剝奪原
告之親權及未成年⼦⼥之享受雙親關愛之權利⾄鉅，致原告疲於奔命跨國尋⼦，應認被告不願採取合作態
度。……綜上，參照最⼩變動原則、友善⽗⺟原則，認未成年⼦⼥權利義務之⾏使或負擔，酌定由原告單
獨任之，應較符合未成年⼦⼥之最佳利益。」
臺灣桃園地⽅法院108年度婚字第184號⺠事判決：「男⽅⽋缺善意⽗⺟之內涵，就會⾯交往之條件過於
嚴苛，未能感同⾝受⼦⼥需⺟愛之關懷陪伴，男⽅較不適合擔任主要照顧者。」

[12]

   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（2019），《我們的法院對於離間⼦⼥、違反會⾯交往協議的當事⼈是否太仁慈
了？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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